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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山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力加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侯淑芳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杭德彬、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深圳山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广全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王汇文、南超、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4 年 5 月 1 日，双方由于合同纠纷诉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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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1301 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

力加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加物流”）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

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

第 22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深圳山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山

源”、“公司”）履行支付运费义务后，力加物流应按合同约定将货物交付于深圳

山源，并配合深圳山源清点货物。 

深圳山源在前述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阶段，依法将判决确定的款项转入深圳

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帐户后，多次催促力加物流按照判决向深圳山源履行交付货物

并进行清点的义务，力加物流仍不按判决予以执行。 

深圳山源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

求。2017 年 9 月 15 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事判决书》，结果如下：深圳山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力加物

流支付仓储费人民币 143914.8 元及利息（以 143914.8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5 月 25 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力加物流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深圳山源返还其留置的散热器等货物，武汉仓库返还 794176

个，其它地区返还 56344 个；力加物流不能按以上所述返还货物的，应予以照价

赔偿；驳回深圳山源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力加物流的其他反诉请求。上述付款

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本诉受理费 92785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97785 元，由深圳山源承担 10601

元，力加物流承担 87184 元；反诉受理费 3199 元，由深圳山源承担 1335 元，由

力加物流承担 1864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涉

及诉讼判决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7）。 

力加物流不服以上判决，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受理此案。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力加物流请求依法撤消（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事判决书》，

改判驳回深圳山源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力加物流的全部反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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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力加物流请求判令深圳山源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 

力加物流认为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应当依法

改判。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就力加物流不服（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事判决书》所提起的

上诉请求，深圳山源答辩基本内容如下： 

1、原审判决查明的上诉人非法留置答辩人武汉仓库的货物数量清楚无误。 

2、芜湖方向，一审判决事实没有查清，并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

院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 

3、距 2014 年 4 月 26 日上诉人非法留置答辩人货物，现已经过即将 4 年时

间，答辩人为了尽快解决纠纷，减小双方损失，在原审中对于货物价格等均作了

很大让步，答辩人一审采用了货物最低单价，而上诉人却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拖

延诉讼，并在一审作出前后矛盾的虚假陈述，严重妨碍法庭查清事实，扩大答辩

人的损失。 

4、原审法院不应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没有任何权利留置答辩人

货物，答辩人没有提出上诉是为了使本案双方纠纷尽快能够得到解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请求二审

法院予以维持，并尽快做出判决，以减小答辩人不断扩大的损失。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9 年 4 月 26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 03 民终 1181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

事判决第一、五项；深圳山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深圳

市力加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仓储费人民币 143914.8 元及利息（以 143914.8 元为基

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5 月 25 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

驳回深圳市力加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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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

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力加物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山

源电器返还其留置的散热器等货物，武汉仓库返还 526249 个（数量与单价详见

附表）；其他地区返还 1556573E 货物 1740 个，型号尾号 1213 货物 72 个，共计

1812 个，上述两种货物单价分别为 19.08 元、13.79 元； 

四、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795 号民

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力加物流如不能按上述第三项返还货物的，应予以照价

赔偿； 

五、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山源的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按照本次法院作出判决结果，积极申请执行，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原被告不服法院判决又

提起上诉，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此次案件涉及的货物已经无法正常销售，对诉讼涉及的相关货物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而判决中涉及的无法收回的货物，对方应该照价赔偿的部分尚有不确

定性，不会对财务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3 民终 118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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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山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5 日  


